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渔沟镇吴集花生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工程
	一、工程概况：
渔沟镇吴集花生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工程，项目位于渔沟镇吴集，包含1#厂房土建、安装及室外配套工程等。
二、编制范围：
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
三、编制依据：
1、 业主提供的相关资料；

2、 拟定的招标文件；

3、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计量规范》（GB50856-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
4、 《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版）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苏建价〔2016〕154号）文一般计税方法、《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18〕第24号文等；
5、 江苏省、淮安市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现行工程计价文件；

6、 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标准、规范及技术资料；

7、 现场实际情况、地勘水文资料、工程特点及常规施工方案；
8、 其他相关资料。
四、编制说明

1. 窗户玻璃厚度按5mm考虑，门玻璃厚度按6mm考虑；
2. 室外台阶做法按坡道做法；
3. 楼梯面层按块料面层考虑；
4. 外墙均按真石漆考虑；
5. 砂浆按成品砂浆考虑，混凝土按商品砼考；
6. 砂石回填工程量为暂估量；
7. 现场拆除暂未考虑；

8. 室内消火栓系统、消防联动系统、屋顶水箱给水、稳压泵控制箱、抗震支架、室外消防管网、486立方地埋式箱泵一体化消防泵站等所有消防系统及相关内容取消；

9. 室外给水管考虑至厂房卫生间，按PE管DN65计算；
10. 外购土暂按4535m3考虑，室外道路、地坪部分未考虑挖填土；
11. 雨水箅连接管按DN300管考虑；
12. 围墙按330米长，2.2米高考虑；
13. 道路做法按20cm砼+20cm灰土考虑，其余做法暂不考虑；
14. 路牙石取消，不考虑。
二）、其余

1、施工场地范围内土方内倒转运工程量由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在相应清单子目中自行报价，结算时不予调整。

2、降排水费用投标人根据地质勘探报告及施工现场自行考虑。

3、本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未考虑文明工地增加费。

4、其他未尽说明参照图纸要求及国家现行规范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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